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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处的说明  

 本文件为道路交通安全工作组 (第一工作组 )第四十三届会议最后通过的关于

《维也纳道路标志和信号公约》的修正提案汇编。  

 文件最后载有关于所提交的提案的解释性备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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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968 年维也纳道路标志和信号公约》修正提案 

A.  《公约》文本主体的修正  

第 1 条(定义) 

 增加一个新的(g之二)款：  

 “(g之二)“自行车道”指供自行车使用之车路部分。自行车道用纵向道路标志

与车道其余部分分开。”  

 增加一个新的(g之三)款：  

 “(g之三)“自行车路”指供自行车使用之单独道路或道路部分，用路标标出。

自行车路用结构手段与其他道路或同一道路的其他部分分开。”  

第 8 条(驾驶员) 

 增加一个新的第 6 款：  

 “6.  车辆驾驶员无论何时均应将除驾驶之外的其他活动减少到最低限度。国

内立法应当制订关于车辆驾驶员使用电话的规则。无论如何，国内立法应禁止机动

车辆或机动脚踏两用车驾驶员在车辆行进时使用手提电话。”  

第 11 条(超车和车道行驶) 

第 1 款  

 增加一个新的第 1(c)段：  

 “ (c)国内立法可允许骑自行车的人和机动脚踏两用车驾驶员在有足够空间时

沿交通运动方向超越静止车辆或较自行车或机动脚踏两用车运动较慢的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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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6 条(改变方向) 

第 1 款  

 第(b)段修正为：  

 “(b) 如果他希望离开行车道到另一侧，并且根据缔约国或其下属机构颁布的

使自行车和机动脚踏两用车转变方向的其他规定，例如分两阶段穿过交叉路口，在

双向车道则尽量靠近中线或在单向车道尽量靠近便于进入反向道路那一边，如果他

希望进入另一条双向道路，可转变方向以便从适合交通方向一侧进入另一条双向道

路。”  

第 2 款  

 修正为：  

 “2.  在改变方向时，驾驶员应在不违背本公约关于行人的第 21 条的规定的情

况下，允许道路使用者在车道通过，或在他准备离开的道路的其他部分通过。”  

第 23 条(停车和存车) 

第 1 款  

 最后一句修正为：  

 “在已建设区内外，它们不应停放在自行车路、自行车道、公共汽车道、骑马

者专用道路、人行路、人行道或特别为行人提供的道路边缘，除非可适用的国内立

法规定可以使用。”  

第 6 款  

 修正为：  

 “6.  本条不得解释为禁止缔约国或其下属机构制订有关停车和存车的规定或

制订关于自行车和机动脚踏两用车停止和存放的单独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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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5 条之二(以特殊道路标志标示隧道的特殊规定) 

第 1 款  

 删除(c)段  

第 3 款  

 用以下取代原第 3 款，原第 3 款成为第 4 款：  

 “3.  驾驶员只有在紧急或危险情况时才能停放车辆。这样做时，他们必须尽

可能使用特殊指示的地点。”  

第 27 条(适用骑自行车者、机动脚踏两用车驾驶员和摩托车驾驶员的特殊规则) 

第 4 款  

 修正为：  

 “4.  在有自行车路和自行车道的地方，缔约国或下属部门可禁止骑自行车者

使用车道的其余部分。同样，它们可以允许机动脚踏两用车驾驶员使用自行车路或

自行车道，并且在认为可取时禁止他们使用车道的其余部分。国内立法可以规定在

何种情况下其他道路使用者可使用或跨过自行车路或自行车道，同时注意随时维护

骑自行车者的安全。”  

第 37 条(登记国区别标志) 

第 1 款  

 修正补充为：  

“1. (a) 国际交通中的每一摩托车均需在车后展示车辆登记号和登记国

的区别标志。  

(b) 这一标志可以与摩托车牌照分开或包括在摩托车牌照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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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在区别标志包括在牌照之内时，必要时还必须出现在车辆前面的

牌照内。”  

第 2 款  

 第 1 句改正为：  

 “2.  每一机动车辆的拖车应根据本公约要求其在后部悬挂登记号码的第 36

条，同时在其后部，或与牌照分开或包括在其内，在牌照悬挂处展示国家区别标志。” 

第 3 款  

 修正为：  

 “3. 区别标志的构成以及悬挂或包括在牌照之内的方式应符合本公约附件二

和三规定的条件。”  

第 41 条(驾驶证) 

第 1 款  

 (b)和(c)段修正为：  

  “ (b)  缔约国承诺确保只有在主管当局核实驾驶员具有必要的知识和技能之后

才发放驾驶证；授权检查驾驶员是否具有必要的知识和技能的人员必须具有适当的

资格；理论和实践考试内容和程序由国家立法规定；  

 (c)  国内立法必须规定对于获得驾驶证的要求。特别是，立法应规定持证者的

最低年龄、必须具有的精神健康状况以及通过理论和实践考试的要求。”  

第 2 至 7 款  

 用以下取代这些款的现有案文：  

 “2. (a) 缔约国将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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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符合本公约附件六规定的任何国内驾驶证；  

(二) 符合本公约附件七规定的任何国际驾驶证，同时要出示相应的国

内驾驶证，  

承认凭此证可在其领土上驾驶驾驶证所允许驾驶的车辆种类，但驾驶证需仍然有效

而且是由另外一个缔约国或其附属机构或此类缔约国或其附属机构之一充分授权

的协会所颁发；  

(b) 一缔约国所颁发的驾驶证将在另一缔约国领土上得到承认，除非此领

土成为驾驶证持有者的正常居住地；  

(c) 本款之规定不适用于学习驾驶者的许可证。  

 3.  国内立法可以限制国内驾驶证的有效期限。国际驾驶证的有效期限可以至

国内驾驶证颁证之后最多 3 年或至失效期，以早者为准。  

 4.  虽然有第 1 和 2 款的规定，但是：  

(a) 在驾驶证的有效性经特殊批准须符合一定条件时，即驾驶证持有者需

携带一定装置或车辆有某种装备适应驾驶员残疾的要求，这时只有在

达到这些条件时驾驶证的有效性才能得到承认；  

(b) 缔约国可拒绝承认年龄在 18 岁以下者持有的驾驶证在其领土上的有

效性；  

(c) 缔约国可以拒绝承认年龄 21 岁以下者持有的驾驶证对于驾驶本公约

附件六和七谈到的 C、D、CE 和 DE 类机动车辆或车辆组合的有效性。 

 5.  国际驾驶证只颁发给国内驾驶证持有者，而且国内驾驶证的颁发需符合本

公约所规定的最低条件。国际驾驶证只能由其领土为持证者的正常居住地并且发放

国内驾驶证的缔约国或承认另一缔约国发放的驾驶证的缔约国颁发；国际驾驶证在

该领土上使用无效。  

 6.  本条之规定不要求缔约国：  

(a) 承认在另一缔约国领土上发放而且其持证者在发证时以其领土为正常

居住地或发放之后已将正常居住地转移至其领土上的国内驾驶证的有

效性；  

(b) 承认发放给颁发时其正常居住地不在发证领土或自颁发之后已将其居

住地迁移至另一领土的驾驶员的国内驾驶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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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3 条(过渡性规定) 

 用以下取代现有案文：  

  “1.  缔约国应至迟在附件六新规定生效五年之后根据这些规定颁发国内驾驶

证。在这一时期终止之前根据本公约第 41 条、第 43 条和附件六之早期规定颁发的

国内驾驶证在其有效期内应得到承认。  

 2.  缔约国将至迟在附件七新规定生效之后五年根据这些规定颁发国际驾驶

证。在此段时期终止之前根据本公约第 41 条、第 43 条和附件七的早期规定颁发的

国际驾驶证根据第 41 条第 3 款规定的条件将是有效的。”  

B.  《公约》附件之修正  

附件一   (国际交通中允许机动车辆和拖车通行义务的例外规定) 

第 9 款  

 修正为：  

 “9.  缔约国可以拒绝国际交通中其区别标志不同于本公约第 37 条之规定的

任何机动车辆或机动车辆之拖车进入其领土。缔约国不得拒绝车辆入境，如果该车

辆根据本公约之规定将其区别标志与牌照分置以取代置于牌照之内但不符合本公

约规定之区别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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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国际交通中机动车辆和拖车的牌照号) 

 此标题修正为：  

“国际交通中机动车辆和拖车的牌照号和牌照”  

第 3 款  

 第一句修正为：  

 “3.  当牌照号展示在牌照上时，此牌照应为扁平并处于垂直或近垂直位置，

与车辆的中央纵向平面成直角。”  

第 4 款  

 用以下取代：  

 “4.  在不违背本公约附件五第 61(g)款规定的情况下，展示牌照号以和适当时

车辆登记国的区别标志以及根据附件三规定的条件可能附有国旗或国徽的牌照的

底色可为反光材料。”  

增加一个新的第 5 款如下：  

 “5.  牌照上区别标志部分的底色应与牌照号部分的底色为同种材料。”  

附件三   (国际交通中机动车辆和拖车的区别标志) 

 用以下取代附件三：  

  “1.  本公约第 37 条所涉区别标志应包括 1 至 3 个大写拉丁字母。  

 2.  当区别标志与牌照分开悬挂时，必须遵守以下条件：  

(a) 字母高至少为 0.08 米，笔画宽至少为 0.01 米。字母为黑色，白底，形

状为椭园形，主轴水平。白底色可用反光材料。  

(b) 当区别标志仅有一个字母时，椭园形的主轴可以是垂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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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在添加区别标志时应使其不与车牌号混淆或损害其可辨识性。  

(d) 在摩托车及其拖车上，椭园形版轴线的尺寸至少应为 0.15 米和 0.11

米。在其他机动车辆和拖车上，椭园形版的轴线尺寸至少为：  

(一) 0.24 米和 0.145 米，如果区别标志包括 3 个字母。  

(二) 0.175 米和 0.115 米，如果区别标志少于 3 个字母。  

 3.  当区别标志包括在牌照上时，下列条件适用：  

(a) 字母高度至少为 0.02 米，参照牌照 0.11 米。  

(b) (一) 登记国的区别标志，适当时可附以该国国旗或国徽或该国所属区

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徽章，其位置应于车后牌照的最左面或最右

面，最好在左面，或数字为两行时在上面最左侧。  

(二) 当除了区别标志外，在牌照上有非数字标志和 /或国旗和 /或区域

或地方徽章时，登记国的区别标志必须放在登记牌的最左面。  

(c) 登记国区域标志适当情况下附有的国旗或徽章，其位置不应损害区别

标志的辨识性，最好放在区别标志上面。  

(d) 登记国的区别标志应放在明显识别的位置，不应与登记号相混淆或损

害其辨识性。因此区别标志至少应与牌照号色彩不同，或其底色与牌

照底色不同，或最好用一条线将其与牌照号清楚区别开来。  

(e) 对于摩托车及其拖车的牌照和/或占据两行的牌照，区别标志字母的大

小以及在适当情况下登记国的国旗和国徽或国家所属的区域经济一体

化组织的徽章的大小应适当调整。  

(f) 当车辆前面必须挂牌照时，本款之规定根据同样原则适用于车辆前面

悬挂的牌照。”  

 4.  附件二第 3 款有关规定适用于区别标志。”  

附件五   (机动车辆和拖车的技术条件) 

第二章第 19 和 25 段：  

 修正只涉及俄语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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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第 61(g)段：  

 修正只涉及俄语版本。  

附件六   (国内驾驶证) 

 用以下案文取代附件六：  

 1.  国内驾驶证将采用文件的形式。  

 2.  驾驶证用塑料或纸做成。塑料的驾驶证规格最好为 54 x 86 毫米。驾驶证最

好的颜色为粉色；条目的印迹和间隔应由国内立法根据第 6 和 7款的规定进行界定。 

 3.  驾驶证的封面是用发证国国内语言 (国内多种语言 )印刷的证件名称“驾驶

证”，以及发证国的名称和/或区别标志。  

 4.  驾驶证上必须标出以下数字后面列出的资料：  

1. 姓；  

2. 名，曾用名；  

3. 出生日期和地点1；  

4 (a) 发证日期；  

4 (b) 有效日期；  

4 (c) 发证当局名称或盖章；  

5. 驾驶证序号；  

6. 持证者照片；  

7. 持证者签字；  

9. 凭驾驶证可驾驶之车辆种类(子类)；  

12. 每一种类(子类)车辆编码形式的补充信息或限制。  

 5.  如果国内立法要求补充信息，将按以下数字在驾驶证上列出：  

4 (d) 除第 4 款第 5 项下数字之外的登记用辨认数字；  

8. 正常居住地；  

10. 对每一种类(子类)车辆的发证期；  

11. 对每一种类(子类)车辆的有效期；  

                                                 
1 出生地点可用国内立法规定的其他情况所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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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在改变正常居住国家时为登记目的而提供的资料；  

14. 与道路交通安全有关的登记资料或其他资料。  

 6.  驾驶证上所有条目均使用拉丁字母。如使用其他字母，条目应被翻译成拉

丁字母。  

 7.  第 4 和 5 款 1-7 数字下资料最好在驾驶证同一页上。第 4 和 5 款 8-14 数字

下面的其他资料之间的间距应用由国内立法规定。国内立法还可以在驾驶证上划出

一块间隔用以包括电子储存的信息。  

 8.  凭驾驶证可驾驶的车辆种类如下：  

A. 摩托车；  

B. 除 A 类之外的机动车辆，允许最大重量不超过 3,500 公斤，除驾驶员

座位外不超过 8 个座位；或 B 类机动车带拖车，拖车允许最大重量不

超过 750 公斤；或 B 类机动车带拖车，拖车允许最大重量超过 750 公

斤但不超过机动车辆的卸载重量，这样机动车带拖车的允许最大重量

不超过 3,500 公斤；  

C. 除 D 类之外的机动车辆，允许最大重量超过 3,500 公斤；或 C 类机动

车辆带拖车，拖车允许最大重量不超过 750 公斤；  

D. 运载乘客的机动车辆，除司机座位外超过 8 个座位；或 D 类机动车辆

带拖车，拖车允许最大重量不超过 750 公斤；  

BE. B 类机动车辆带拖车，拖车允许最大重量超过 750 公斤并超过机动车辆

卸载重量；或 B 类机动车带拖车，拖车允许最大重量超过 750 公斤，

机动车辆带拖车总的允许最大重量超过 3,500 公斤；  

CE. C 类机动车辆带拖车，拖车允许最大重量超过 750 公斤；  

DE. D 类机动车辆带拖车，拖车允许最大重量超过 750 公斤。  

 9.  国内立法可在 A、B、C、CE、D 和 DE 类项下增加下列子类车辆凭驾驶证

驾驶：  

A1. 摩托车汽缸容量不超过 125 立方厘米，动力不超过 11 千瓦  (轻型摩托

车)；  

B1. 三轮摩托和四轮摩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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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 除 D 类之外的机动车辆，允许最大重量超过 3,500 公斤但低于 7,500 公

斤；C1 类机动车辆带拖车，拖车允许最大重量不超过 750 公斤；  

D1. 运载乘客机动车辆，除驾驶员座位外座位超过 8 个但低于 16 个；或 D1

种类机动车辆带拖车，拖车最大允许重量不超过 750 公斤；  

C1E. C1 类机动车辆带拖车，拖车允许最大重量超过 750 公斤但不超过机动

车辆卸载重量，机动车带拖车允许最大重量不超过 12,000 公斤；  

D1E. D1 类机动车辆带拖车，不用于运载乘客，拖车最大允许重量超过 750

公斤但不超过机动车辆卸载重量，机动车带拖车最大允许重量不超过

12,000 公斤。  

 10.  国内立法还可以增加上述之外的车辆种类。这些种类和子类车辆的标记不

应与公约中用于指示车辆种类和子类的标记相同；应使用另外一种印刷符号。  

 11.  凭驾驶证驾驶的车辆种类(子类)用下表中图形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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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类代码 / 图形 子类代码 / 图形 

   A                      A1           

   B                 B1     
   C               C1           

   D                D1           

   BE      
 

 
 

  CE         C1E     

  DE         D1E      

 

附件七 (国际驾驶证) 

第 1 页(封面)样式脚注 2 修正如下： 

2/ 或国内驾驶证放发后最多三年或失效期，以早者为准。 

 

第 2 页(封二)样式修正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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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里填入持证者为其居民的缔约国的名称。 
 
2/ 缔约国国家名单(可选择)。 
 

驾驶证无效之领土  ……………………………………………………………… 

……………………………………………………………………………………… 

…………………………………………………………………………………… 1/ 

 

驾驶证在所有其余缔约国均有效，但需同时出示有关国内驾驶证。本驾驶

证有效之车辆种类见驾驶证最后说明。  

 

 

2/ 

 

 

 

如驾驶证持有者在另一缔约国建立正常住所，本驾驶证在其领土不再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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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以下取代样式 3 的左手页和右手页： 

样  式  3 
左 手 页 

驾驶员详细情况 

姓：................…..................……...................……………...………….….……..........….1. 
名：......................................…...………………………...……………………........….…2. 
出生地点 1/：.……………………………...…………...………………….........………3. 
出生年月：……………………………………………...……………….........………….4. 
正常居住地 2/：..............................……...................…............…..…………..…....…...5. 

凭驾驶证可驾驶之车辆种类及子类和代码 

种类代码/图形 子类代码/图形 

   A                       A1             

   B                  B1         
   C                  C1             

   D                  D1            

   BE         
 

 
 

 CE           C1E     

   DE           D1E        

限制性使用条件 3/ 

1/ 出生地点可被国内立法规定的其他情况取代。 

2/ 国内立法要求时填写。 

3/ 如，“必须戴校正视力眼镜”，“只能用于驾驶牌照为……的车辆”，“车上 

必须有单腿人驾驶的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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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  式  3 
右 手 页 

 
1. …………………………………………………………………………………………………………………………………………………………… 
2. …………………………………………………………………………………………………………………………………………………………… 
3. …………………………………………………………………………………………………………………………………………………………… 
4. …………………………………………………………………………………………………………………………………………………………… 
5. …………………………………………………………………………………………………………………………………………………………… 

盖  章   4/ 盖  章   4/ 

A A1 

B B1 

C C1 

D D1 

BE  

CE C1E 

  

DE D1E 驾驶证持有者签字 ………………………………. 

剥夺驾驶权利： 

驾驶证持有者不得在以下 
领土驾驶 ：…………………………………..5/          至 .....……………………… 
从 .............................………....……………..…           .........…日………月………年 
                                                 ……………………………..…6/ 
--------------------------------------------------------------------------------------------------------------------------- 
驾驶证持有者不得在以下 
领土驾驶 ：…………………………………..5/         至 .....…………………….… 
从 .............................……………………......…          .........…日………月………年 

                                                ……………………………..…6/ 

4/ 发证当局或协会的印章。印章盖在持证者允许驾驶的车辆种类之上。 

5/ 国家名称。 
6/ 使驾驶证在其领土上不得使用的当局的签字或盖章。如果剥夺驾驶权利一栏已使用，再次剥

夺权利则应写在下一页。 

6/ 

6/ 

 

 

 

照片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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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解释性备忘录(所提议的修正案的理由) 

第 一 条 

 由于骑自行车者是特别易受伤害的道路使用者，建议《1968 年道路交通公约》

中增加新的措施，以提高并有利于他们的安全。除本条外，这些措施还涉及以下第

十一、十六、二十三和二十七条。  

 与此有关，建议增加关于“自行车道”和“自行车路”两个概念的定义((g)之二

段和(g)之三段)，使之与适合自行车交通基础设施的两种形式相符。这两个定义同时

也将载入《1968 年道路标志和信号公约》，该公约是另一修正案中讨论的问题。 

第八条第 6 款 (新) 

 考虑到驾驶员在驾驶中使用电话等器具造成的重大道路安全危险，提议的修正

案旨在使《1968 年道路交通公约》增加新的规定，请缔约国采取措施控制驾驶员对

电话的使用。要求缔约国至少禁止机动车辆或机动脚踏两用车驾驶员在车辆行进时

使用手提电话。  

第十一条，第 1(c)款  

 建议修正之目的是使缔约国能够允许骑自行车者和机动脚踏两用车驾驶员能够

在一侧沿交通前进方向超越静止车辆或低速运行车辆。有大量自行车交通的国家早

已实行这种做法。  

第十六条 

第 1(b)款  

 改变方向，特别是向左转弯 (在靠左行驶的国家向右转弯 )对于骑自行车的人或

机动脚踏两用车驾驶员来说是一件特别需要小心的动作。他们一般首先运动至道路

中线，然后在必要时根据公约第十六条的规定逐一越过各个车道，或一直沿自行车

道或道路右边 (或左边 )向前行驶然后分两步越过交叉路口。本提议修正之目的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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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骑自行车者和机动脚踏两用车驾驶员能够分两步改变方向。缔约国可以颁布其他

新的规定。  

第 2 款 

 提议的修正案要求准备改变方向的司机，不管他们是否计划跨越另一条车道，

要为其他道路使用者让路。“其他道路使用者”这里不仅是指车道使用者(例如，使

用自行车道的骑自行车者)，而且还有自行车路的使用者。  

第二十三条 

第 1 款(最后一句) 

 本提议修正之目的在于将已建筑区内外禁止停放车辆的规定扩大至其他种类的

基础设施，例如自行车道、公共汽车道、骑马者专用道和行人路。  

第 6 款 

 本提议之目的在于允许缔约国制订关于车辆停放的除第二十三条规定之外的其

他规定，并为自行车和机动脚踏两用车的停放制订单独规定。  

第二十五条之二，第 1 和 3 款  

 1999 年和 2001 年在几个欧洲道路隧道中发生的严重事故表明，驾驶员在隧道

内操作不当和隧道内发生事故时可产生极其严重的后果。因此建议《公约》应详细

规定驾驶员在隧道内需遵守的规则。  

第二十七条，第 4 款  

 本提议之目的一方面(第一句)是要将现有规定扩大至自行车道，另一方面(第二

句)提出由国内立法规定哪些其他道路使用者也可使用自行车道或自行车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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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七条  

 根据《1968 年道路交通公约》第三十七条现有规定，只允许将登记国的区别标

志悬挂在车辆后面并与车辆牌照分开。  

 提议的修正在于允许欧洲联盟早已承认的一种做法，即将登记国的区别标志放

在车辆牌照上。  

 在这个意义上讲，第三十七条第 1 款的修正清楚准确地规定了登记国区别标志

允许并且必须遵守的基本原则；以下附件一、二和三中规定的适用条件也不得不加

以修改。同时，第三十七条第 2 款和第 3 款的规定也根据制订的原则进行了修改。 

第四十一条  

 建议在《1968 年道路交通公约》中采用一套关于国内和国际驾驶证的新的规定，

以便避免经常发生的欺诈行为并增加国际驾驶证的安全，同时从国际角度协调关于

国内驾驶证的规则，以便方便国际交通。除本条外，这些措施还涉及《公约》的第

四十三条和附件六和七。  

 在这方面，本条中提议的修正的目的为：  

− 在第 1 款中，具体规定并增加发放国内驾驶证的条件，特别是使国家

立法必须规定理论和实践考试的内容和条件((a) 段)，规定((c)段)获得

驾驶证必须的条件(年龄、驾驶机动车辆最低限度的身体和精神健康状

况等)。  

− 在第 2 款中，鉴于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国际驾驶证的发放中存在日益

增多的欺诈行为，特别是通过互联网，因此要加强与出示国际驾驶证

有关的规定。因此建议(第(a)(ii)段)只有在国际驾驶证和据以发放的相

应国内驾驶证同时出示时其有效性才能得到承认。现有第 2 款(a)段为

了将情况简化而删除，以有利于执行驾驶证国际承认的协调程序。在

新的(b)段中增加了一点承认此种驾照的条件。最后，这一款的表达方

式进行了修改以便注意所提议的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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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第 3 款中，采用国际驾驶证有效性概念的原则，这迄今只出现在《公

约》附件七规定的国际驾驶证的第一种样式的脚注中，现将这一原则

包括在《公约》正文中。  

− 在第 4 款中，使驾驶证种类(c)段与附件六新版本包括的种类相一致，

并在注意到上述新的第 3 款的情况下修正各款编号。  

− 删除现有第 4 和 5 款，其内容已转移至附件六和七。  

− 在第 5 款中，规定缔约国发放国际驾驶证的条件。这一款包括现有第

6 款的第一句但删除了其余部分，并采用新的规定以便更好限定发放

此类驾驶证的条件。  

− 在第 6 款中，使其包括修订后的现有第 7 款的规定，并使其只限于国

内驾驶证。  

第四十三条  

 由于本条现有的规定已经过时，本条现用来在对国内 (附件六 )和国际 (附件七 )

驾驶证进行了根本性的修订之后制订新的过渡性规定。因此规定了在本公约修正案

生效 5 年之内使缔约国能够采取必要措施在其领土上采用符合这些新规定的驾驶

证。  

附件一，第 9 款  

 本提议修正之目的在于规定当车辆包括在登记牌照上的区别标志不符合要求时

允许车辆进入领土的条件，以避免检查时不正确或过宽的解释。  

附件二  

 本附件提议修正的目的为：  

− 补充附件的标题使之与内容一致；  

− 删除“牌照”前面的“特殊”(第 3 款第一句)；  

− 允许牌照底色使用反光材料(第 4 款)并将其中援引的因已作出的修正

而过时的第 32.5 条用附件五第 61(g)款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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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定(第 5 款)牌照上区别标志部分的底色应与牌照号部分使用的底色

材料相同。  

附件三  

 本附件的整个结构重新调整，以便注意到区别标志放在牌照上的情况，这种做

法遵守的原则如第 2 款所示，有别于将区别标志与牌照分别放置的规则。这一修正

案的起草改进了现有规定的形式和清晰度。  

 第 3 款提议的修正案之目的为：  

− 使之能够在牌照上增加区别标志以及国旗和国徽或国家所属区域经济

一体化组织的徽章；  

− 规定放在登记牌照上的区别标志的尺寸，及其必须遵守的条件，特别

是其位置和可辨认性；  

− 允许摩托车牌照上区别标志字母和国旗或国徽尺寸缩小并允许两行的

牌照；  

− 允许登记牌照上包括一个标志和 /或一个国旗和 /或一个地区或地方徽

章。  

附件五  

 提议的修正只涉及俄文版本，目的在于纠正词语错误。  

附件六  

 本提议修正之目的在于用新的和更严格的规定取代现有附件六，以便在国际范

围内协调国内驾驶证的内容。这些新的规定特别涉及：  

− 驾驶证允许的种类和子类车辆以及相应的代码和图形(第 8 至 11 款)； 

− 国内驾驶证包括的强制性或选择性情况(第 4 和 5 款)；  

− 用塑料驾驶证取代纸驾驶证的可能性(第 2 款)；  

并为缔约国决定驾驶证可取的颜色和塑料驾驶证的尺寸提供指导意见(第 2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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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提议修正之目的在于取代国际驾驶证的现有样式，以使之符合第四十一条第 2

款的规定，并符合附件六采用的驾驶证的种类和子类。  

 

 

--  --  --  --  -- 

 


